湖南省市场监督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宁市监处字（2021）57号

当事人：宁远县万豪家旺福购物广场                                                     
地址（住址）：宁远县清水桥镇清水桥村         邮编：425613                      
营业执照或其他资质证明：《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1126MA4R*****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周建华   性别：  男    

电话：  1817777****   

违法事实：

2021年1月7日接县局举报，宁远县万豪家旺福购物广场销售的贤哥为你着魔魔芋素肚（香辣味）已过保质期（举报人共购买了4包）2021年1月11日上午我局执法人员对宁远县万豪家旺福购物广场进行检查，检查时发现该购物广场货柜上正在销售的贤哥为你着魔魔芋素毛肚（香辣味）产品标准代号：Q/HBXG0002S,产地：湖北省仙桃市，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2342900400028保质期：180天，生产日期：2020年6月30日（已过保质期1个月，在货柜上共发现了6包）净含量：18克，地址：湖北省仙桃市干河办事处仙桃大道西段38号，有进货发票。执法人员当场进行扣押并拍照。

经调查核实，宁远县万豪家旺福购物广场的货架上正在销售的贤哥为你着魔魔芋素肚（香辣味）已过保质期，未及时处理，存在较大的食品安全隐患，过保质期后销售了4包，违法所得4元。

证据材料：

一、我分局现场扣押的涉案贤哥为你着魔魔芋素肚（香辣味）6包、举报人在宁远县家旺福购物广场购买贤哥为你着魔魔芋素肚（香辣味）4包小票一张及宁远县万豪家旺福购物广场店长周劲宇及检查人员王宪辉、刘硕签字认可的《现场检查笔录》1份和宁远县万豪家旺福购物广场法定代表人周建华《询问笔录》1份、执法人员现场拍摄的相关照片证实宁远县万豪家旺福购物广场的货架上存在过期食品行为属实；

二、宁远县万豪家旺福购物广场店长周建华提供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三、当事人提供了有效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证明是该商店主体资格。

处罚依据：

当事人的上述违法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二）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经营上述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

处罚建议：

依据《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全实施办法（试行）》第十条 （一）属初次违法，无主观恶意，其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依法从轻处罚，鉴于案发后当事人超过保质期的过期食品尚未使用，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且能积极主动配合查清违法事实，符合依法减轻行政处罚的情节，为此，我局决定给予宁远县万豪家旺福购物广场以下行政处罚：

一、没收过期贤哥为你着魔魔芋素肚（香辣味）（6包）违法所得4元。

二、并处人民币玖仟圆（￥9000.00）整罚款上交国库。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履行上述处罚决定，并将罚款缴至银行（收款单位：宁远县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 帐号：91060001680023404012 开户行：宁远县农村商业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经催告后仍不履行的，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永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宁远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公    章）

                               宁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5月17日

